
江 西 省 教 育 厅
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赣教师字 ∈⒛23〕 7号

文件

关于做好⒛⒛年度高校教师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各高校,省直有关
单位 :

根据 《江西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》 (赣人社规 〔⒛22〕 5

号)和 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⒛23年职称
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赣人社字 〔zO23)174号 )要求,为做好
⒛23年度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-、 评审组织

全省普通高等学校 (普通本科院校、高等专科学校、高等

-1—



职业院校、独立学院、民办院校 )和成人高等学校,按照自主
制定评审标准、自主设置评审机构、自主开展评审工作、自主
使用评审结果

“四个自主”
的要求,对本单位高校 (高职)教

师系列和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开展评审。
二、评审条件

(一 )按照省职称办部署,⒛23年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
按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〈江
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申报条件〉和 〈江西省高等职业院校教
师职称申报条件〉的通知》 (赣教人字 〔⒛22〕 2号 )执行。

(二 )各高校应立足学校特
`点
和办学类型,结合教师队伍

建设规划,按照分类评价要求,自 主制定分层分类评审标准 ,

要严格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,突 出教育教学能力和业绩,

克服唯论文、唯
“
帽子”、唯学历、唯奖项、唯项目等倾向,

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,逐步建立起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评
价体系。各高校自主制定的评价标准应当不低于省里通用标
准。

(三 )充分发挥职称评审激励导向作用,畅通教师发展通
道,各高校可结合实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推荐条件。为
优化思想政治工作评审,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求,各高校
应探索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独评审体系,青年教师晋升
高一级职称,至少须有一年以上担任辅导员、班主任等学生工
作经历或支教、乡村振兴、参加孔子学院及国际组织援外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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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经历,并考核合格。

(四 )申 报人员学历、学位、资历 (资格、聘任时间 )、

工作年限、业绩 (含论文、论著 )等终算时间为⒛22年 12月

31日 ,时间按年头计算,业绩从取得现资格之年起计算。个人

申报评审提供的业绩应与申报的专业相同或相近,非本专业业

绩材料不作为评审依据。

(五 )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发生变化的,经单位考核合格 ,

方可申请跨系列转评职称,并按新系列申报条件申报职称,其
专业技术人员资历计算可按转评前后实际资格和聘任时间累
计计算。转评人员当年度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。未经转评的人

员,不得跨系列申报高一级职称。

三、职数确定

(一 )根据全省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要求,公
办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与岗位设置相衔接,一般应在岗位
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.对现聘人员和已评未聘人员之和已
超过核准结构比例的高校,一般不得组织申报推荐。对事业发
展需要确需申报推荐的,省直部门所属高校由省直主管部门、

地市所属高校由地方人社部门统一报省职称办核定后,采取按
不超过核准高级岗位 3%的 比例确定推荐申报高级职称职数。编
制外聘用人员由所在学校统筹考虑,统一考核、择优推荐。

(二 )民办高校 (独立学院)推荐申报高级职称职数参照
公办院校进行,岗位设置标准参照省人社厅 《关于调整江西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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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及最高等级控制标准的
通知》 (赣人社发 〔2o12〕 92号 )执行,民办本科高校 (独立
学院)专业技术岗位按正高 7%、 副高 29%确定,民办高职院校
专业技术岗位按正高 5%、 副高 25%确定,民办高校 (独立学院 )

专职教师
`总
数等数据参考上一年度全省教育事业统计报表。

各高校要根据岗位结构比例情况,科学编制年度及未来
3-5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,并将本年度岗位职数信

`恝在全
校范囿内公布。

四、评审监督管理

各高校要按照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》(人社部令第 40

号 )、 《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〈高校教师职
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 (教师 〔zO17〕 12号 )、 《江
西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》 (赣人社规 〔⒛22)5号 )要求,完
善学校的内部监督制度,畅通举报投诉渠道,强化高校自律和
社会监督,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。要把公开公示贯穿
于职称评审的全过程,主动接受主管部门、社会和全体教师的
全程监督,要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省教育厅职称工作
联系方式作为学校自主评审结果公示的内容.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将进一步加强对自主
评审单位职称评审工作的管理,通过质询、约谈、现场观摩、
查阅资料等形式,对评委会及其组建单位开展的评审工作进行
牡查、巡查,依据有关线索进行倒查、复查。对于不能正确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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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职称评审权、不能确保评审质量的评委会及其组建单位,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暂停其评审工作乃至取消评审权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(一 )各高校应在 10月 30日 前完成所有评审工作,具体

申报时间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,申 报材料提交后且通过审核

的,除评委会要求外,原则上不允许再补充材料.

(二 )⒛ 02年及以后取得学历的申报人员,需提供学信网

出具的有效期内的 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,并在
“
学信网验证码

”
栏目中填入 12位或 16位数的验证码 (有效

期至⒛23年 12月 30日 )。

(三 )各学校要按照资格条件和申报要求对申报人员所填

信`憝及上传佐证材料逐项审查,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、材料

完整清晰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的,注明存在

问题及时退回,并通知申报本人尽快补充完善;对弄虚作假的,

取消申报资格并列入 “
黑名单

”。申报评审实行
“
谁审核,谁

签名,谁负责
”
原则,对把关不严、违反规定,为 申报人提供

虚假证明材料的单位和个人,一经查实,给予通报,并视其情

节轻重,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职称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、社会影响大,各高校要充

分认识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性,把提升职称工作质量和水

平作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、全省教育系统人

才工作的重要内容。要加强组织领导,精心组织实施,规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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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程序,强化监督管理,妥善做好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政策过渡
和衔接,确保职称评审工作任务顺利推进、圆满完成。省人力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肓厅和各高职院校行业主管部门将加
强对各单位职称评审工作的督查,对评审程序和规定执行不到
位的,或者有弄虚作假行为的,一经查实,将严肃处理。

(联 系人 :省 教 育厅 罗锦龙 、熊菲 菲 ,电 话 :

079⒈86765190;省人社厅周熙彬,电话:079186386293)

江西省 保障厅

日

(此文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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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5月 10日 印发


